
丈夫不幸去世

张玉是上海本地人， 四十多年前

她的父亲早逝， 她与母亲王红妹、 哥

哥张建相依为命。

张玉和丈夫早年都在食品厂工

作， 基于当时的政策， 单位给这对小

夫妻分配了一处 20 平方米的住房。

不久之后， 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小梅。

然而， 幸福才刚刚开始， 却又戛

然而止。 一天深夜， 张玉的丈夫突发

心脏病， 送医抢救无效后去世。 万分

悲痛之下， 张玉还要独自一个人抚养

年幼的女儿。

但日子还是要过下去， 王红妹不

忍看到女儿张玉如此艰难， 于是把张

玉和张建两兄妹叫到一起说： “只要

一家人在一起， 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小玉， 你可以带着孩子搬到我和你哥

这里一起生活。” 张建也表示同意。

张玉十分感动， 为了改善母亲和

哥哥一家的生活条件， 她向母亲提

出： 将自己那处 20 平方米的公房和

母亲原有的 20 平方米公房一起上交，

调换一处更大的公房。

张玉母亲的单位很快同意了这一

要求， 调换了一处面积有 40 多平方

米的公房。

出资买下公房

几年后， 政府出台了可以购买自

住公房的新政策。 王红妹十分高兴，

就和两兄妹商量， 把这一套公房买下

来。

一家人都同意这么做， 张建还提

出： “这间房子里已经有妈妈和妹妹

各一半的份额了， 不如这次由我来出

买断房子的钱。”

王红妹则表示： “钱不能都让张

建出， 这样吧， 我出大部分， 张建出

小部分， 反正房子是我们一家人的。”

因为政策的原因， 当时产权人栏

中只能写一个人的名字， 大家一致同

意写了母亲王红妹， 而张建一家三

口、 张玉和女儿小梅都作为同住人登

记。 后来出了新政策， 房本上可以写

多一个人， 张玉向母亲提出希望把女

儿小梅也写为产权人， 王红妹也同意

了， 但房产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却说

小梅年纪太小， 不能登记为产权人。

看着焦虑的张玉， 王红妹当场就

对张玉说： “你放心， 虽然房本上只

有我一个人， 但你是我的孩子， 跟单

位换到这套房子时你也拿出了自己的

公房， 房子份额一定不会少了你和小

梅的。” 张玉这才感到安心。

母亲未留遗嘱

2000 年， 张玉拿出自己的积蓄

购买了一套商品房， 带着小梅搬了出

去， 老房子依然由王红妹、 张建一家

居住。

二十多年后， 王红妹已年过八旬，

常年卧病在床， 张玉也因多年操劳身体

不佳， 只能在家休养。

王红妹病重之际， 一直是儿子张建

在照顾， 张玉只是偶尔前去探望， 小梅

有时也会去帮忙照料。

然而， 王红妹最终还是难敌衰老和

疾病， 张玉一下子受不住打击而病倒在

床， 哥哥张建亲力亲为地料理了母亲的

后事。

王红妹去世时并未留下遗嘱， 因

此， 张建依旧住在当年的老房子里， 而

张玉也顾念亲情， 没有提及房子继承的

事。

兄妹对簿公堂

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 当年不起眼

的一处老房子， 市场价已经到了几百万

元， 可房本上依旧写着已故的王红妹一

个人的名字。

张玉感到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这

套房子有一半的面积源于自己和丈夫当

年分配的公房， 如今自己的身体也每况

愈下， 还是得尽早给女儿争取对于房产

的份额。

于是， 张玉找到了哥哥张建， 提出

让哥哥给小梅 50 万元买断产权份额。

哥哥给了这些钱， 她和女儿就“白纸黑

字” 明确放弃这处房产的任何权益， 这

样日后也不会有什么争议纠纷。

但张建对此提议一直不置可否， 张

玉不断追问， 却始终没有等来一个答

复。

无奈之下， 张玉只得向法院提起诉

讼， 要求确认这处房屋的产权。

庭审中， 张玉表示， 当年之所以能

调换到这么大面积的公房， 其中有自己

和亡夫单位的贡献。 并且， 房屋作为母

亲的遗产， 应当适当分给她一些。

而张建则提出， 妹妹在买下售后公

房时没有出一分钱， 房子这么多年都是

老母亲和自己一家居住的， 母亲去世前

主要由自己照顾， 去世后也是自己料理

了后事， 因此不同意分给张玉。

最终， 法院认为， 本案的继承人只

有张建、 张玉两人， 都应当分得遗产，

而主要遗产就是争议的售后公房。 这套

房屋登记在王红妹一个人名下， 视为家

庭成员一致同意该房屋是王红妹的个人

财产， 其去世后， 这套房屋就属于王红

妹的个人遗产。

考虑到张建在王红妹生前尽了比较

多的赡养义务， 法院认为张建应当适当

多分。

最终， 法院判决房屋由张建继承

56%、 张玉继承 44%。 判决后， 双方都

没有提出上诉。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 上海家与家律师事务所 李慧萍 姜雯泽

  根据 《民法典》 的有关

规定， 遗产中包含家庭共有

财产的， 在遗产分割时， 应

当先分出他人的财产。 对被

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

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

承人 ， 分配遗产时可以多

分。

一般来说， 遗产的范围

首先会依据其登记情况进行

认定。 如果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 ， 应当先析出配偶的份

额， 余下的份额才作为遗产

分割。

本案中， 售后公房不属

于家庭共有财产， 而是被继

承人生前的个人财产 。 当

然 ， 该房屋的性质比较特

殊 ， 系基于 “94 方案 ” 购

买的售后公房 ， 有 20 年的

权利保护期限。

也就是说， 在购买公房

后的 20 年内 ， 其他同住人

可以主张他们对该房屋享有

一定的份额 。 如果超过 20

年， 则超过了法律上权利保

护的期限， 房屋的所有权就

会按照不动产登记情况处

理。

至于遗产继承的方式 ，

如果被继承人生前留有合法

有效的遗嘱， 一般会按照遗

嘱来继承； 如果没有遗嘱 ，

则按照法定继承。

法定继承时， 第一顺序

继承人是配偶 、 父母和子

女 ， 只要有第一顺序继承

人， 第二顺序继承人就不参

与继承。

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

人， 则由第二顺序继承人来

继承。

本案中， 虽然王红妹口

头承诺过张玉， 房屋份额不

会少给她， 但未能落实到书

面 ， 即没有合法有效的遗

嘱 ， 所以只能适用法定继

承。

关于遗产分割的比例 。

在法定继承时， 同一顺序继

承人一般以均等分得遗产为

原则。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

扶养义务， 或者与被继承人

共同生活的继承人， 可以多

分遗产。

本案中， 法院就是考虑

到张建与王红妹共同生活多

年， 在王红妹卧病在床时也

对其尽了较多的扶养义务 ，

才认可由张建适当多分得房

屋份额。

继承不单单是法律问

题， 更涉及人情事理。 法律

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

人， 对于逾期未主张权利的

当事人， 法律亦无法通融 。

但同时， 法律也是公允的 、

有温度的， 会在纯粹理性之

外， 酌情给予实际付出较多

的一方更多的回报。

售后公房

应该如何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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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 张玉这对原本相处和睦的兄妹， 在母亲去世后，

因为售后公房打起了官司。

这处房产由张玉和母亲的公房共同调换而来， 后来又基

于政策由母亲和张建出资买下。 在母亲去世后， 这处房产究

竟应该怎样分配呢？

售后公房

引发兄妹矛盾

辨法析理

判决定分止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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